




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壹佰零捌万捌仟元整（¥1088000.00），其中不含税人民币 壹佰零贰

万贰仟柒佰贰拾元整（¥1022720.00），税款人民币： 陆万伍仟贰佰捌拾 （¥65280.00），税

率 6%。费用包括报告编制费、现场勘察费、监测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（含专家费）、税费、

打印费、管理费等。

②报告书编制完成，送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后，并通过规划环评技术审查，甲方向乙方支

付技术咨询费用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.00%。即人币：叁拾贰万

陆仟肆佰元整(¥326400.00元)

（1）技术咨询费用由甲方按以下支付方式支付给乙方：

①合同签订后报告书编制完成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咨询费用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

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.00%。即人币：肆拾叁万伍仟贰佰元整(¥435200.00元)；

。

③规划环评拿到环境主管部门批复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技术咨询费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

10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.00%。即人民币：叁拾贰万陆仟肆佰元整(¥326400.00元)。

（2）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甲方认可的合法有效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（3）乙方账户名称、开户银行和账号为：

账 号： 6105 0193 0041 0000 0659

第五

账户名称：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

条 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出现工程项目组成、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生产工艺等工程内

容发生重大变更的，应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另行签订合同，变更费用及工作时间另计。

第六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
甲方：

1.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全部技术服务成果。

2.涉密人员范围：参与调研及技术服务相关人员

3.保密期限：服务过程中、成果公布前。

4.泄密责任：乙方有权向甲方索赔并提起其他民事诉讼。

乙方：

1.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全部技术服务成果。

2.涉密人员范围：参与调查及技术服务相关人员。

3.保密期限：服务过程中、成果公布前。

4.泄密责任：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并提起其他民事诉讼。

第七条 双方责任

甲方：

1.甲方须向乙方提供必要的项目资料（清单另行提供），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






